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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神諭占卜走向概率科學的歷史⾧河



賭博最初起源於人類對「未知」的恐懼與探索

。早在西元前 3000 年的蘇美文明，人們利用動

物骨頭進行隨機選取，視其為神明的旨意。

● 神諭占卜： 隨機結果代表命運的選擇。

● 社交博弈： 中國戰國時代「六博」已盛行於宮廷。

● 科學轉型： 17 世紀機率論奠定現代賭場優勢。



數位轉型下的博弈產業與誘引陷阱



科技進步使賭博門檻大幅降低，現代博弈不再

侷限於實體場所，而是透過智慧型手機 24 小時

隨時隨地參與。

● 移動化： 全球 80% 博弈流量來自手機 APP。

● 跨境化： 機房設於海外，躲避單一國家法律查緝。

● 虛擬貨幣： 利用 USDT 等幣別規避銀行監控。



多樣遊戲
真人視訊百家樂、體育賽事、

電子老虎機、21點、抓魚遊戲

等，提供極致視聽誘惑。

隱匿金流
第三方支付與地下匯兌，實

現快速入金，卻潛藏不出金

風險。

洗碼要求
設定「流水倍數」門檻，增加

玩家停留時間，確保莊家最終

優勢。





中華民國刑法賭博罪之構成要件



財物博弈： 以偶然之勝負決定財物之取得。非僅供暫時消遣之物。

場所： 2022 年修法後，明定包含「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空間。

行為故意： 行為人主觀上具備博取財物之營利故意。

社會秩序： 立法旨在防制因賭博引發之社會動盪、暴力催收等副作用。



法條項目 刑法第 266 條 (賭博罪) 刑法第 268 條 (營利賭博罪)

行為對象 一般參與賭博之玩家 提供場所、聚眾賭博之經營者

主觀意圖 博取財物 意圖營利 (如抽水、手續費)

處罰範圍 處五萬元以下罰金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

修法重點 2022 年明文化：
網路簽賭不再具備模糊空間

刑法第266條賭博罪
Ⅰ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五萬元以下罰金。
Ⅱ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2022年

修法明訂



實務上慘痛案例



校園高利貸
以「快速放款」吸引人，實際卻伴
隨高利息與各種額外費用，讓債務
迅速膨脹。
原本只是想補上賭債，最後卻被迫
越借越多，甚至被拉去替集團從事
犯罪。

暴力討債
當無法還錢時，討債者常以騷擾、跟
蹤、羞辱與威脅施壓，迫使受害者屈
服。
⾧期處在恐懼中，受害者容易出現焦
慮、失眠與創傷反應，身心都受到嚴
重影響。

數位剝削（私密照威脅）
詐騙集團以借錢或放款為由，要求青少年提供私密照片或影片，之後再威脅把影像傳
給家人、朋友或學校，逼繼續匯款或提供更多內容。
這類威脅會造成強烈羞恥、恐懼與⾧期心理壓力，也可能讓受害者不敢上學或求助。



「不出金」之連環陷阱：

許多玩家在線上網站獲利後，常遭遇客服以

「IP 異常」、「套利行為」或「洗碼量不足

」為由拒絕出金，甚至封鎖帳號。此類行為

在法律上除涉及賭博，更構成刑法第 339 條

詐欺罪。

此外，參與者提供之存摺資料常遭轉售，淪

為詐騙集團人頭帳戶，面臨洗錢罪嫌。



「已經連續開了五次大，下一

次開小的機率一定極高！」

每一次博弈都是獨立事件。機

率沒有記憶，硬幣不會因為之

前的結果而感到「虧欠」。

認清數學上的機率均衡只存在

於無限次數中，短期內任何結

果皆可能發生。



穩賺不賠、低風險高回報
「後台程式有漏洞，工程師內線配合

所謂「漏洞」只是讓你贏小錢的誘餌，
後台確實受控，但是為了讓你輸光

群組有專業大師帶你飛
新手也可以贏錢，輕鬆賺錢

莊家會請臨演分享假獲利截圖，等到你
投入大把資金，就會被當肥羊宰殺!

莊家以洗碼量不足、
系統維護/異常等理由拒絕出金

你的錢不是你的錢，這是不法線上博弈
常見伎倆!







網友現身說法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博弈門診資訊






